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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效”减肥药热销 呼唤监管升级
□屈金轶

前不久，微信朋友圈中，一则减肥广告吸
引了不少女孩的注意，广告介绍了一种号称有
奇效的减肥药“闪电瘦”，一个月能瘦7.5公
斤。看着广告中宣传的奇效，来自湖南的邓女
士相信并购买了这种药。可没想到，服用后却
患上了精神障碍。（详见本报昨日14版）

经专业机构检测，“闪电瘦”的主要化学
成分是西布曲明，这种药物对人的身体有害，
早在 2010 年 10 月，便已被我国有关部门禁止
生产销售。按照常理，对于这种含有明令禁止

药物的减肥产品，消费者理应避而远之。但
是，奈何商家巧舌如簧的“今天减肥明天掉
重”“一月能瘦15斤”的虚假宣传，特别是微
商朋友圈中的“以身说法”式的减肥秀，以及
商家的“胆大好赚钱”的野蛮，让人难免想

“一买为快”，从而使得减肥者的人数在微信等
社交媒体中滚雪球般地增长。

事实上，微商销售有毒减肥药的案例并不
少见。比如，2015年7月，浙江湖州警方破获
一起微商销售含有“西布曲明”减肥药案，涉
案金额超一亿元。这些形形色色的有毒减肥药
销售乱象，或许有着不同的具体原因，但是归
结于一点，便是对微商的监管存在盲点所致。

比如，微商身份的虚拟化，使得其坑蒙拐骗的
行为难以得到应有的惩罚；微商交易的跨地域
性，使得原有的“画地为牢”式的监管模式难
以发挥监管作用；微商交易的直接性，使得受
骗的消费者难以追回已通过微信直接转账的款
项。

可见，要从根本上遏制类似“有毒减肥药
热销”的微商乱象，急需监管手段与方式升级
换代。这就要求，有关部门要因时制宜更新监
管策略和方法，比如提高微商准入门槛，健全
与完善以实名制为基础的立体监管机制，加大
对那些企图利用“互联网+”进行非法敛财的
微商的惩罚力度等。

□张玉胜

“刚充电时就有点烫，但没在意，没想到竟
然冒烟起火了！”12月21日，王女士告诉记者，
今年3月购买的红米手机在充电时突然自燃，被
烧成废铁，连SIM卡都被烧焦，所幸她发现及时
未造成其他损失。事发后，工作人员取走手机称
将检测自燃原因，再无音讯。媒体介入后，小米
官方承诺向王女士退款并赔偿600元，但要求她
签订一份禁止公开发表相关言论的保密协议。
（《北京晨报》）

任何产品都有可能出现质量问题，对于用
户使用无过错情况下的质量事故，制造商的依

法赔付当属天经地义之事，本当无需任何额外
的附加条件。然而，小米公司对于王女士因手
机自燃而要求退款赔偿的诉求，却设置了“先
签署保密协议”的前提条件，这无疑是对消费
者正当维权行为的人为设障，当属侵害消费者
权益的霸王条款。

所谓“保密协议”，就是要求当事者对产品
质量事故及厂家赔付事宜三缄其口，不得在任
何媒体、公开网络和其他任何传播平台发表有
关此事处理的言论。而这种“赔偿先签保密协
议”的行为，并非小米公司独有，而是近乎于行
业潜规则的司空见惯做法。“这哪里像赔偿，简
直就是封口费”，王女士的愤怒吐槽，道出了民
众质疑的心声，直击保密协议的实质。

也许，涉事厂家要求保密不无“家丑不可
外扬”的自保心态，其维护品牌声誉的本意不
难理解，但小米手机的使用者绝非王女士一
人，而是为数众多的庞大群体，偶发的手机自
燃预示着潜在的使用风险。面对关乎用户安
全的大是大非问题，尽快查明事故缘由，公开
告知质量缺陷，及时提醒注意事项，方为对消
费者负责和勇于社会担当的企业良知，试图以
牺牲消费者话语权和知情权的霸王条款堵塞
言路、掩人耳目，无异于对类似事故发生可能
性的恣意放任。

维护品牌声誉，需靠过得硬的产品质量和
信得过的售后服务，掩人耳目的事故“保密”只
会欲盖弥彰、越描越黑。

保密才赔偿 无异于霸王条款
距离昆明市西郊30公里外的

团结乡花红洞的一个小山头，种
植着100多种各类珍稀植物。这
里是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花红
洞实验基地所在地。记者近日暗
访发现，在这片隐蔽的科研基地
高墙内，建设了一个标准网球馆
和一个羽毛球馆，并且建有高档
招待所、餐厅和茶楼。云南环科
院工作人员王敏 （化名） 称，
2008年之后，这里“基本没做过
引种繁育工作”。（澎湃新闻网）

既然8年都没有进行科研活
动，这个所谓科研基地为何能存
在？建这些吃喝玩乐设施的钱是
哪里来的？是否存在骗取科研经
费的问题？是谁在享受这些高档
会所的接待？有关部门应该好好
查查。


